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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以西結書（19）以西結論及法老的敗亡，並領我們在陰間走了一圈 

（結 30:23-32:22）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在上一次節目，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以西結書 28:13-30:22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以西結書 28:13-19 中某些描述推羅王的語句，說的可能是撒但。解釋這些經節時，我們要很

小心。有時候，以西結對這位國王的描述，無法歸在一個人身上。這個國王曾經在伊甸園，

“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有通往神的聖山的渠道，但被從那裏趕了出來。因此，以

西結也許不僅一直在譴責推羅王，而且在譴責鼓勵國王犯罪的撒但。 
 
西頓是另外一個著名的海港，位於推羅以北。神指控她蔑視神的百姓。西頓的經濟與推羅息

息相關，所以推羅被尼布甲尼撒毀滅後，西頓的厄運也隨之而來。 
 
神應許百姓說，他們在完全安全的環境中生活的那一天將會來到。許多以色列人在所羅巴伯、

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時代，從被擄之地獲準返回家園。政治上的家園如今雖已恢復，但居民並

沒有生活上的保障。因此，這個應許的最終實現，將是基督建立永遠國度的時候。那時，所

有對神忠心的人將和睦相處，安然居住。 
 
29 章是以西結大約在主前 587 年發出的第一個有關對埃及的審判之預言。希西家、約亞敬和

西底家雖知道神的警告，但仍向埃及求助。發佈這預言有三個重要原因：第一，埃及在古代

是猶大的敵人，曾奴役他們四百年；第二，埃及拜許多神；第三，埃及的財富和權力，使他

們看上去像個很好的聯盟夥伴。事實上，埃及向猶大提供幫助，只是因為從中有利可圖。當

埃及人得不到自己所期望的東西時，他們會背棄協定，而不管曾經作出的任何承諾。 
 
埃及有偉大的藝術寶藏、發達的文明和舉世聞名的軍事力量。不幸的是，她邪惡、自高自大、

拜偶像，並殘酷對待奴隸。因著這些罪，神譴責了埃及。在主前 605 年迦基米施戰役中，巴

比倫把埃及連同亞述一並打垮。當時，亞述處於世界的領袖地位。 
 
尼羅河橫貫曠野之中，是埃及的驕傲、快樂和生命的源泉。埃及不但不感謝神，反而聲稱：

“尼羅河是我的，是我為自己造的。”我們也會說：“這房子是我的，我建了它。”或者說：

“這個教會是我建的，這筆生意或名譽，都是我白手起家建立的。”這些說法都顯示出我們

的驕傲。有時候，我們對神的賞賜習以為常，認為成就全是自己努力得來的。當然，我們付

出了努力和辛苦，但提供資源、賜我們能力和機會的是神。我們不應像埃及人那樣宣揚自己

的偉大，而應宣揚神的偉大，將榮譽歸與神。 
 
很難確切指出埃及的四十年“荒涼期”是什麽時間。尼布甲尼撒大約於主前 572 年攻擊了埃

及，並擄了很多人去巴比倫，幸免被擄的人逃往鄰國避難。大約三十三年後，波斯帝國國王

居魯士佔領了巴比倫，允許被征服的埃及人返回家園。也許加上七年的重組以及旅途中的時

間，差不多就是四十年。自從那時起，埃及再未恢復到以往世界霸主的地位。上埃及是在尼

羅河三角洲以南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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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十五年耗資巨大的圍城之後，尼布甲尼撒終於征服了推羅。他不甘心自己受到的損耗，

於是揮軍南下，征服了埃及來彌補在征服推羅中蒙受的一切損失。以西結在這裏的預言要描

述的是，誰會將審判帶給埃及。神正在使用尼布甲尼撒這麽一位惡人，充當懲罰推羅、猶大

和埃及這些邪惡國家的工具。當巴比倫沒有認識到神的幫助時，神也會同樣地審判巴比倫。 
 
30 章是對埃及及其盟國的哀悼。埃及人因為自己的驕傲和拜偶像而將衰敗。 
 
埃及法老聲言，他們建造了賴以生存的尼羅河。但他們不知道，如果神使尼羅河乾涸，整個

國家就會滅亡。 
 
將被毀滅的城巿名單顯出毀滅的氣息。尼羅河乾涸說明了埃及氣數已盡。這是給猶大的一個

清楚信息，警告他們不要信靠埃及的幫助，來對抗巴比倫人。 
 
本章的信息是主前 587 年發出的。當時，耶路撒冷正遭受巴比倫的攻擊。猶大雖知道神的警

告，卻仍然反抗巴比倫，並且與埃及結盟。法老（合弗拉）並不全心全意地幫助耶路撒冷，

一旦尼布甲尼撒的軍隊面向他們的時候，他便逃回埃及。以西結曾說，神要折斷法老的膀臂，

這次法老的戰敗就是以西結預言的應驗。 
 
接下來，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以西結書 30:23-32:22 的內容。 
 
以西結書 30:23-26 記載：“我必將埃及人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倫王的膀臂

有力，將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卻要打斷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巴比倫王面前唉哼，如同受死傷

的人一樣。我必扶持巴比倫王的膀臂，法老的膀臂卻要下垂；我將我的刀交在巴比倫王手中，

他必舉刀攻擊埃及地，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我必將埃及人分散在列國，四散在列邦；他

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埃及法老為了幫助被巴比倫所包圍的西底家而揮師北上，卻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擊敗。

本段經文記錄了此後的光景。當耶路撒冷被包圍時，法老為援助以色列而出征到耶路撒冷，

卻受到致命打擊而逃走。若有人幫助神已定意要毀滅的人，結果自己也會受到神的審判。因

為這是對神的叛逆，且會惹動神的烈怒。 
 
以西結書 29-32 章講述的是對埃及的審判。以西結用四章的篇幅闡述這個主題，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和小先知書也花很大的篇幅談到埃及。在以色列的歷史中，埃及所佔的份量很重。

諷刺的是，對以色列來說，現在的埃及有如芒刺在背。 
 
以西結書 31 章論及法老的敗亡。經文用比喻的手法針對法老及其臣民。本章 1-9 節描繪了埃

及法老的豐功偉業和他的榮耀；10-14 節用樹比喻法老的敗落；15-18 節哀悼樹的傾覆，以及

列國要面臨的危機。如果今天世界發生大戰，一夜之間被毀，也會造成相同的後果。我相信

這一定會為世界局勢帶來巨變。你已經知道以西結書有多麽重要了。這卷書彰顯了神的榮耀、

神的聖潔，以及神對罪的審判。神是滿有憐憫、又有恩慈，神愛世人；神要拯救世人，不願

一人沉淪；但是神也要審判罪。祂必定要施行審判，如果你拒絕祂的恩典，祂絕不寬容。以

色列的下場就是這樣，埃及也是一樣。埃及受到審判是因為她得到的光照，神曾經多次光照

她，但她卻驕縱高傲。 
 
以西結書 31:1-2 記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向埃及

王法老和他的眾人說：在威勢上誰能與你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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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曾經稱霸世界長達一、兩千年之久。她曾是世界的糧倉，因為她不必倚靠雨水。尼羅河

每年泛濫，澆灌她的農作物。她是個國力旺盛的强國。 
 
以西結書 31:3 記載：“亞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樹，枝條榮美，影密如林，極其高大，樹

尖插入雲中。” 
 
神說：“我把北方的大國亞述，比作一棵高大的香柏樹。”現在森林裏不止一棵樹，因為一

棵樹不能構成一片森林。亞述高高在上，稱霸天下。但神使亞述滅亡。這個信息應該傳達給

法老和他的百姓。法老也是一棵大樹。他主宰了一切。埃及人本來是偉大的，現在卻被降服

了。正如我們在 29 章看到的，埃及將成為一個卑微的王國。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她一直是

一個基地王國。她再也不會是一個世界帝國了。 
 
以西結書 31:10-11 記載：“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它高大，樹尖插入雲中，心驕氣傲，

我就必將它交給列國中大有威勢的人；他必定辦它。我因它的罪惡，已經驅逐它。”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表示這是一個新的段落。從這一段我們看到，法老心驕氣傲。驕

傲是人心的本質。埃及的富强蒙蔽了法老的心，使他看不到自己危險的處境。 
 
這時，人類史上的强權是誰？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我不認為以西結在這裏是指撒但，因

為長年以來，埃及已經在撒但的手中，這並不是新事。如果你要確認這個“大有威勢的人”

是尼布甲尼撒，請讀但以理書。但以理對尼布甲尼撒王說：“你就是那個金頭。”到今天，

他仍然是世上最偉大的領袖。 
 
“我就必將它交給列國中大有威勢的人；”在此處，以西結是針對埃及法老而說的。神要對

付埃及法老；因為他很邪惡，神要除去他。 
 
以西結書 31:12 記載：“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將它砍斷棄掉。它的枝條落在山間和

一切谷中，它的枝子折斷，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眾民已經走去，離開它的蔭下。” 
 
埃及將要被除去，這會讓全世界震驚不已。 
 
接下來，是聖經中很精彩的一段。如果你想瞭解埃及的結局，我建議你要好好讀這一段。 
 
以西結書 31:15 記載：“主耶和華如此說：‘它下陰間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為它遮蓋

深淵，使江河凝結，大水停流；我也使黎巴嫩為它淒慘，田野的諸樹都因它發昏。” 
 
這節經文中的“陰間”就是地獄。法老將會被打敗、被殺，落入陰間。陰間通常是指墳墓，

在這裏是指肉眼看不到的幽暗世界，一個不知道的領域，或是死人的居所，並不只是埋葬屍

體的墳墓。那是靈魂的去處。所羅門在傳道書 12:7 說到肉體要歸回塵土，靈魂要到神那裏去

時，說：“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人的身體不過是塵土而已。談到人，詩人

在詩篇 103:14 說：“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可是我們忘了自己不

過是塵土，如果塵土太過於執著，就成了一堆爛泥巴！ 
 
我們必須時時謹記，自己的身體不過是塵土而已。當人把身體埋在地下，很快就變成灰了。

主耶穌說過，基督徒的死像是在睡覺。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 提到肉身時，也說是睡了

的人。不信主之人的靈魂會去哪裏呢？他們也要下到陰間，那個肉眼看不到的幽冥世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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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6:19-31 主耶穌所講關於兩個死去的人的真實故事，我們知道，陰間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財主去的“受苦的地方”，另一個是乞丐去的“亞伯拉罕的懷裏”。不要把受苦之地

和新約的地獄，或硫磺火湖混為一談。顯然，陰間是死人“暫時的居所”，因為主耶穌升天

的時候，淨空了亞伯拉罕懷中的靈魂。受苦之地不會淨空，直到他們站立在白色大寶座前接

受最後的審判。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再來看以西結對法老下到陰間的描述。神講的不是法

老的身體。身體被埋進墳墓，就化為塵土了，但靈魂會下到陰間。 
 
當法老死了以後，世人要為他哀哭。在腓尼基的黎巴嫩有盛大的追悼會。當埃及敗亡的時候，

世界列國都會哀嚎，因為大家都仰賴埃及，經濟靠她，國與國的結盟也靠她。 
 
以西結書 31:16 記載：“我將它扔到陰間，與下坑的人一同下去。那時，列國聽見它墜落的

響聲就都震動，並且伊甸的一切樹─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潤、最佳最美的樹─都在陰府受了安

慰。” 
 
“我將它扔到陰間，與下坑的人一同下去。”這象徵法老的大樹被砍倒了。法老的靈魂會去

哪裏呢？會到陰府。請看他發現什麽了。 
 
以西結書 31:18 記載：“在這樣榮耀威勢上，在伊甸園諸樹中，誰能與你相比呢？然而你要

與伊甸的諸樹一同下到陰府，在未受割禮的人中，與被殺的人一同躺臥。法老和他的群眾乃

是如此。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法老到了陰府，他發現其他被殺的統治者也在那裏。他還發現：在死亡裏一切平等。我們常

常說到大融合。沒有什麽比死亡更能把富人和窮人、黑人和白人、男性和女性、社會階梯頂

端和底層的人全部團結起來了！死亡將把他們都帶到同一個水平，不僅是他們的身體被安置

在墳墓裏，而且他們的靈魂也被安置在陰間裏。 
 
令有些人驚惶的是，他們領悟到人的死和動物不一樣。有一位無神論者曾對我說：“人死了

就像狗死了一樣。他就這樣不復存在了，死後沒有生命，也不可能有來生。”我沒有回應這

個無神論者，我想，等他下到陰間，看到很多人都在那裏，一定會大吃一驚的。在那裏的人

都不相信有永生和最後的大審判。他們都放在一起，這才是真正的融合呢！ 
 
凡拒絕主耶穌的都會在那裏，不是因為他們是罪人，而是因為他們拒絕基督作他們的救主。

拒絕基督就是罪，這會使他們下到陰府，末日的時候在白色大寶座前接受審判，最後要被丟

到火湖裏。根據約翰福音 16:9 的記載，主耶穌很清楚地說：“為罪，是因他們不信我；”不

相信基督是救主的人，其下場是多麽可怕啊！ 
 
有人說這段經文是“聖經裏的但丁神曲、地獄篇”。的確很像。不信的人要去主耶穌基督所

說那個“受苦的地方”，他們的靈魂要在那裏等候審判。有人說：“將來我會來到神面前，

但是我要和神把話說清楚，我在世上是個好人呢。”然而，當他們站在為他們被釘十架的主

耶穌面前時，他們才知道那些善工實在微不足道，他們會發現自己墮落的本性既容不下神，

對神國的事也沒有興趣。那麽神會把他們安置在哪裏呢？你想神怎麽可能會讓悖逆的人與祂

同在天堂呢？所以，這是聖經中很重要的一段經文。 
 
以西結書 32 章所記載的，還是對埃及的哀歌。 
 
以西結書 32:1-2 記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為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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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王法老作哀歌，說：從前你在列國中，如同少壯獅子；現在你卻像海中的大魚。你衝出江

河，用爪攪動諸水，使江河渾濁。” 
 
“現在你卻像海中的大魚。”這句可以譯作“如今你成了怪物、鱷魚。”埃及人膜拜獅子和

鱷魚。他們當時就有生態的問題，因為法老使江河混濁。 
 
以西結書 32:3 記載：“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用多國的人民，將我的網撒在你身上，把你拉

上來。” 
 
本節意思是：“就像你在尼羅河撒網捕魚一樣，我也要這樣捕捉你，你這個尼羅河的怪物，

你這只大鱷魚！”神似乎在說：“我要把你拉上來，你不再住在舒適的皇宮中。你會發現你

和你的百姓在同一艘船上。”死亡對人類一視同仁、沒有厚薄之分，對不對？ 
 
以西結書 32:11 記載：“主耶和華如此說：‘巴比倫王的刀必臨到你。” 
 
巴比倫王將要征服埃及。 
 
以西結書 32:18-19 記載：“人子啊，你要為埃及群眾哀號，又要將埃及和有名之國的女子，

並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陰府去。你埃及的美麗勝過誰呢？你下去與未受割禮的人一同躺臥

吧！” 
 
法老發現其他的君王也在陰府。 
 
以西結書 32:22 記載：“亞述和她的眾民都在那裏，她民的墳墓在她四圍；他們都是被殺倒

在刀下的。” 
 
陰間裏還有其他的人。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裏。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也請

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